
 繼承 1    警語：拋棄繼承為意思表示，意思到法院後，不可撤回。 

    聲明拋棄繼承權狀        

案 號         年度   字第     號 承 辦 股 別  

訴 訟 標 的 

金 額 或 價

額 

新臺幣 元 

稱 謂 姓 名 或 名 稱 
依序填寫：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出生年月日、電

話、住居所、指定送達代收人及其送達處所。 

被 繼 承 人 
（即往生者） 

甲男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E… 

出生日期： 000 /00  /00 

死亡日期： 000 /00  /00     

最後戶籍地址：高雄市前金區… 

 

編號 1 

聲  請  人 
（即拋棄繼承

權人，也就是想

要辦理拋棄繼

承的人） 
 

 

乙女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S… 

出生日期：000 /00  /00   

戶籍地址：高雄市前金區… 

實際居所：□̌同上 

聯絡電話：09… 
（聲請人若為未成年人請於下方加填父、母或監護人姓名） 

父：           母：          監護人： 

編號 2 

聲  請  人 
（即拋棄繼承

權人） 

 

 

甲大寶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E… 

出生日期：000 /00  /00    

戶籍地址：高雄市前金區… 

實際居所：□同上：高雄市左營區… 

聯絡電話：09… 
（聲請人若為未成年人請於下方加填父、母或監護人姓名） 

父：           母：          監護人： 

 

編號 3 

聲  請  人 
（即拋棄繼承

權人） 

 
甲二寶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E… 

出生日期：000 /00  /00    

戶籍地址：高雄市新興區.. 

實際居所：□̌同上： 

聯絡電話：09… 
（聲請人若為未成年人請於下方加填父、母或監護人姓名） 

父：           母：          監護人： 

 

編號 4 

聲  請  人 
（即拋棄繼承

權人） 

 
甲大妹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E… 

出生日期：000 /00  /00      

戶籍地址：臺南市安南區… 

實際居所：□̌同上 

聯絡電話：09… 
（聲請人若為未成年人請於下方加填父、母或監護人姓名） 

父：           母：          監護人： 

 

藍色部

分不用

填寫 

 

紅色部分請依自

己實際狀況填載

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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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5 

聲  請  人 
（即拋棄繼承

權人） 

 
甲子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E… 

出生日期：000 /00  /00 

戶籍地址：高雄市前金區… 

實際居所：□同上：高雄市左營區… 

聯絡電話：09… 
（聲請人若為未成年人請於下方加填父、母或監護人姓名） 

父：           母：          監護人： 

 

編號 6 

聲  請  人 
（即拋棄繼承

權人） 

 
甲丑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E… 

出生日期： 000 /00  /00   

戶籍地址：高雄市新興區.. 

實際居所：□̌同上 

聯絡電話：09… 
（聲請人若為未成年人請於下方加填父、母或監護人姓名） 

父：甲二寶     母：丙辰     監護人： 

 

編號 7 

聲  請  人 
（即拋棄繼承

權人） 

 

甲大妹 

之胎兒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日期：    /    /    

戶籍地址： 

實際居所：□同上 

聯絡電話： 
（聲請人若為未成年人請於下方加填父、母或監護人姓名） 

父： 戊巳      母：甲大妹    監護人： 

 

編號 8 

聲  請  人 
（即拋棄繼承

權人）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日期：    /    /    

戶籍地址： 

實際居所：□同上 

聯絡電話： 
（聲請人若為未成年人請於下方加填父、母或監護人姓名） 

父：           母：          監護人： 

 

編號 9 

聲  請  人 
（即拋棄繼承

權人）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日期：    /    /    

戶籍地址： 

實際居所：□同上 

聯絡電話： 
（聲請人若為未成年人請於下方加填父、母或監護人姓名） 

父：           母：          監護人： 

 

編號 10 

聲  請  人 
（即拋棄繼承

權人）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日期：    /    /    

戶籍地址： 

實際居所：□同上 

聯絡電話： 
（聲請人若為未成年人請於下方加填父、母或監護人姓名） 

父：           母：          監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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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11 

聲  請  人 
（即拋棄繼承

權人）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日期：    /    /    

戶籍地址： 

實際居所：□同上 

聯絡電話： 
（聲請人若為未成年人請於下方加填父、母或監護人姓名） 
父：           母：          監護人： 

 

編號 12 

聲  請  人 
（即拋棄繼承

權人）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日期：    /    /    

戶籍地址： 

實際居所：□同上 

聯絡電話： 
（聲請人若為未成年人請於下方加填父、母或監護人姓名） 

父：           母：          監護人： 

 

編號 13 

聲   請  人 
（即拋棄繼承

權人）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日期：    /    /    

戶籍地址： 

實際居所：□同上 

聯絡電話： 
（聲請人若為未成年人請於下方加填父、母或監護人姓名） 

父：           母：          監護人： 

 

編號 14 

聲  請  人 
（即拋棄繼承

權人）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日期：    /    /    

戶籍地址： 

實際居所：□同上 

聯絡電話： 
（聲請人若為未成年人請於下方加填父、母或監護人姓名） 

父：           母：          監護人： 

編號 15 

聲  請  人 
（即拋棄繼承

權人）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日期：    /    /    

戶籍地址： 

實際居所：□同上 

聯絡電話： 
（聲請人若為未成年人請於下方加填父、母或監護人姓名） 

父：           母：          監護人： 

以上共同送

達 代 收 人 
（即幫忙大家

收取法院信件

的人） 

甲大寶 聲請人編號（請按號碼依序填寫）                                    

之送達代收人姓名：甲大寶 

送達代收地址：高雄市前金區… 

聯絡電話：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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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聲請拋棄繼承權，請准予備查事： 

聲明人為被繼承人(填往生者姓名)     甲男  之(在□打勾ˇ後並寫其姓名， 

例如□̌配偶：華Ｏ國，並請僅就前面有向法院聲請拋棄繼承的人才需要填寫） 

□̌配偶：乙女 

 

□̌子：甲大寶、甲二寶 

 

□̌女：甲大妹 

 

□̌孫子女(外孫子女)：甲子、甲丑、甲大妹之胎兒 

 

□父：                          □ 母： 

 

□兄弟姐妹： 

 

□祖父母：                       □ 外祖父母：   

被繼承人於 000 年 00 月 00 日去世，聲明人於 000 年 00 月 00知悉成為繼承人，

爰依法具狀聲明拋棄繼承，請准予備查，並： 

□̌檢呈被繼承人除戶戶籍謄本、聲明人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印鑑證明等文件。 

□̌分別通知其他繼承人，附通知其他順位繼承人證明書(例：存證信函寄件證明)。 

     此  致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   公鑒 

中 華 民 國 0 0 0 年 0 0 月 0 0 日 
   聲明人：□印 (請依編號蓋印鑑章) 

編號 1：                         編號 2：                       編號 3： 

         

    □印                       □印 
編號 4：                         編號 5：                       編號 6： 

 

 

 

編號 7：                         編號 8：                       編號 9： 

 

 

 

編號 10：                        編號 11：                      編號 12： 

 

 

 

編號 13：                        編號 14：                      編號 15： 

 

 

 

乙女 甲大寶

女

 

甲二寶

乙女

 甲二寶

乙女

 

甲子

 
甲丑

 

甲大妹

 

請依前面所填

寫聲請人之編

號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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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系統表  

                                           死者的（外）祖父母為死者第四順位之繼承人 

 

 

 

 

 

 

                                             死者的父母親為死者第二順位之繼承人 

    

 

                                               

  

 

 

 

□̌ 

死者的兄弟姊妹為死者第三順位繼承人 

 

 

 

 

 

 

 

死者的直系血親卑親屬（子女）為死者第一順位繼承人（先順位）     

  

 

 

 

 

 

 

 

                                 死者的直系血親卑親屬（內、外孫子女）為死者第一順位繼承人（後順位） 

                                                                                                                               

 

 

死
者
兄
弟
姊
妹
： 

 

出
生
別
： 

 
 
 
 
 

□
存
□
歿 

 

出
生
別
：
□
存
□
歿 

出
生
別
： 

 

死
者
母
親
：
己
奶
奶 

 

□̌
存
□
歿 

 

死
者
兄
弟
姊
妹
： 

 
 
 
 
 
 

 

出
生
別
： 

 
 
 
 
 

□
存
□
歿 

  

死
者
配
偶
：
乙
女 

□̌
存
□
歿
□
離
婚 

              

死
者
配
偶
： 

 

死
者
本
人
：
甲
男 

□
未
婚
□
無
子
嗣 

死
者
祖
母
： 

 

□
存
□
歿 

 

死
者
祖
父
： 

 

□
存
□
歿

歿 

 

死
者
外
祖
父
： 

 

□
存
□
歿 

 

死
者
外
祖
母
： 

 

□
存
□
歿 

 

死
者
父
親
：
甲
爺
爺 

 

□̌
存
□
歿 

 

□
存
□
歿 

 

死
者
兄
弟
姊
妹
： 

 

出
生
別
： 

 
 
 
 
 

□
存
□
歿 

  

死
者
兄
弟
姊
妹
： 

 

出
生
別
： 

 
 
 
 
 

□
存
□
歿 

   

死
者
兄
弟
姊
妹
： 

 

出
生
別
： 

 
 
 
 
 

□
存
□
歿 

            

死
者
子
女
：
甲
二
寶 

 

出
生
別
：
次
男 

 

□̌
存
□
歿 

死
者
子
女
：
甲
大
寶 

 

出
生
別
：
長
男 

 

□̌
存
□
歿 

絕
嗣 

死
者
子
女
： 

 

出
生
別
： 

 
 
 
 
 

□
存
□
歿 

 

死
者
子
女
：
甲
大
妹 

 

出
生
別
：
長
女 

 

□̌
存
□
歿 

死
者
子
女
：
甲
三
寶 

 

出
生
別
：
三
男 

 

□
□̌
歿 

死
者
子
女
： 

 

出
生
別
： 

 
 
 
 
 

□
存
□
歿 

 

死
者
孫
子
女
： 

一
、 

二
、 

 

死
者
孫
子
女
： 

一
、 

二
、 

 

死
者
孫
子
女
： 

一
、

甲
丑
（
未
成
年
人
） 

二
、 

 

死
者
孫
子
女
： 

一
、

甲
大
妹
之
胎
兒 

（
胎
兒
） 

二
、 

 

死
者
孫
子
女
： 

無 

  

死
者
孫
子
女
： 

一
、

甲
子
（
成
年
） 

二
、 

三
、 

 

例如：長男、

次男、長女 

注意事項： 

1.各繼承人不論

要辦理拋棄或不

要拋棄，或者已

經死亡均須依順

序填入繼承系統

表中。 

2.須填寫至尚未

辦理拋棄繼承的

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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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人名冊（填寫要繼承的人或輪到應該要繼承的人） 

※應填【本次聲請人（即拋棄繼承權人）外，同順位其他尚未拋棄之共同繼承人或後順位之繼承人】 

   

編號 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年月日 

性

別 

戶籍地址 

（或送達地址） 

1 

甲爺爺 

 

E………. 000.00.00 男 高雄市…… 

2 

戊奶奶 E……… 000.00.00 女 高雄市……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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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 

拋棄繼承權同意書 

(未成年人使用) 

案號：     年司繼字    號        

股別：     股 

 

被繼承人（填往生者姓名）  甲男         之繼承人（填聲請人姓名）  

            甲丑        為未成年人，其法定代理人 

（填有監護權之法定代理人姓名） （父）   甲二寶           、（母）     丙辰 
 

、（監護人）                         同意該未成年人拋棄其對被繼承人 

之繼承權，特立此同意書證明。 

中   華   民   國   000   年   00    月   00   日 

立書人 

滿 7歲或未滿 7歲但已申請印鑑之未成年人： 

姓名：   甲丑               □印（即印鑑章）： 

未成年人之法定代理人（同上有監護權者）： 

姓名：   甲二寶、丙辰     □印（即印鑑章）： 

□̌並提出上開人之印鑑證明為證 

(請蓋用「印鑑」後郵寄回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收) 

丙辰 甲大寶

女

 

甲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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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 

拋棄繼承權同意書 

（受監護宣告/輔助宣告人使用） 

案號：    年司繼字        號        

股別：    股 

被繼承人（填往生者姓名）    甲男        之繼承人（填聲明人姓名）   

            乙女      為受監護宣告/輔助宣告人，其監 

護人（填姓名）   甲大寶     同意該受監護宣告人拋棄其 

對被繼承之繼承權，特立此同意書證明。 

 

 

中   華   民   國  000 年  00  月 00  日 

立書人 

受監護人： 

姓名：  乙女             □印（即印鑑章）： 

受監護人之監護人： 

姓名：   甲大寶         □印（即印鑑章）： 

※並請一併提出印鑑證明 

(請蓋用「印鑑」後郵寄回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收) 

 

乙女 

甲大寶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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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三 

拋棄繼承權補正印文狀 

案號：      年司繼字         號        

股別：      股 

 

聲明人（填寫聲請人姓名）                       辦理聲明拋棄（填寫往生者姓名）             

繼承權事件，因未於拋棄繼承權書蓋用印鑑章，茲具狀補正

拋棄繼承權書並蓋用印鑑印文，以茲補正。 

 

謹狀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  公鑑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聲明人：（填寫姓名）    

              

蓋  章：□印 （即印鑑章） 

 
 

 

 

 

(請蓋用「印鑑」後郵寄回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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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四 

拋棄繼承權書面通知書 

被繼承人（填上往生者姓名）於民國    年   月    日死亡，死亡時住所為（填

上往生者戶籍地址）：                                      ， 

拋棄繼承權人（填上全體拋棄繼承聲請人姓名）係被繼承人之合法繼承人，

拋棄繼承權人於民國   年  月  日知悉得繼承，除依民法第 1174條第 1項

以書面向法院聲請拋棄繼承外，並以此書面通知因拋棄而應為繼承之人 

。 

 

 

 

受通知人收受簽名處： 
 

 

 

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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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縫郵戳 

格 

行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郵    票    或 

郵    資    券 

黏 貼 

處 

本存證信函共        頁，正本        份，存證費        元， 
                        副本        份，存證費        元， 
                        附件        張，存證費        元， 
                    加具正本        份，存證費    元， 
                    加具副本        份，存證費        元，合計     元。 
     

經          郵局 

    年   月   日證明  本內容完全相同                                 印 
經辦員 

主管 
 

郵戳 正 

副 

 

 

正 

一、存證信函需送交郵局辦理證明手續後始有效，自交寄之日起由郵局保存之

副本，於三年期滿後銷燬之。 

二、在  頁  行第   格下
塗改
增刪  字       印(

如有修改應填註本欄並蓋用
寄件人印章，但塗改增刪 ) 

                             
每頁至多不得逾二十字。 

三、每件一式三份，用不脫色筆或打字機複寫，或書寫後複印、影印，每格限

書一字，色澤明顯、字跡端正。 

備 

註 

存證信函第 號 

郵  局  

〈寄件人如為機關、團體、學校、公司、商號請加蓋單位圖章及法定代理人簽名或蓋章〉 

 姓名: 印 

一、寄件人    

 詳細地址： 

 姓名： 

二、收件人 

 詳細地址： 

三、
副 本

收件人 姓名： 

 詳細地址： 

（本欄姓名、地址不敷填寫時，請另紙聯記） 

（本欄姓名、地址不敷填寫時，請另紙聯記） 

正 副 

本    

郵 局 存 證 信 函 用 紙 

騎縫郵戳 

寄 件 人（請填寫全部聲請人即拋棄繼承權人之姓名）因被繼承人 

（填寫往生者之姓名）於民國     年    月    日亡故，對其遺產 

，依法有繼承權，茲出於寄件人自由意思，願依民法第 1174條規定 

拋 棄 繼 承 權 ， 全 部遺產由收件人繼承，絕無意義，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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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縫郵戳 

格 

行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郵    票    或 

郵    資    券 

黏 貼 

處 

本存證信函共        頁，正本        份，存證費        元， 
                        副本        份，存證費        元， 
                        附件        張，存證費        元， 
                    加具正本        份，存證費        元， 
                    加具副本        份，存證費        元，合計     元。 
     

經          郵局 

    年   月   日證明  本內容完全相同                                 印 
經辦員 

主管 
 

郵戳 正 

副 

 

 

正 

一、存證信函需送交郵局辦理證明手續後始有效，自交寄之日起由郵局保存之

副本，於三年期滿後銷燬之。 

二、在  頁  行第   格下
塗改
增刪  字       印(

如有修改應填註本欄並蓋用
寄件人印章，但塗改增刪 ) 

                             
每頁至多不得逾二十字。 

三、每件一式三份，用不脫色筆或打字機複寫，或書寫後複印、影印，每格限

書一字，色澤明顯、字跡端正。 

備 

註 

存證信函第 號 

郵  局  

〈寄件人如為機關、團體、學校、公司、商號請加蓋單位圖章及法定代理人簽名或蓋章〉 

 姓名: 印 

一、寄件人    

 詳細地址： 

 姓名： 

二、收件人 

 詳細地址： 

三、
副 本

收件人 姓名： 

 詳細地址： 

（本欄姓名、地址不敷填寫時，請另紙聯記） 

正 副 

本 

郵 局 存 證 信 函 用 紙 

騎縫郵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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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明「拋棄繼承」准予備查應具備之證明文件及注意事項 

※應具備之證明文件： 

□ 聲明拋棄繼承狀。（聲請人如有數人要一起聲請拋棄繼承時，可填載同一份書 

             狀上，並可自行指定一位為共同送達代收人「代替全體聲 

請人收受法院寄送的書面資料） 

□ 各聲明人最新戶籍謄本。（限一月內之正本且記事欄勿省略） 

                    ※若同一順位之其他繼承人或次順位之繼承人之最新戶籍謄本戶籍謄本或除

戶戶籍謄本，可以提出的話，請一併提出。 

□ 被繼承人除戶戶籍謄本（記事欄勿省略）或死亡證明書。（除戶戶籍謄本或死        

亡證明書僅須其中之一即可） 

□ 完整繼承系統表。（第一至第四個順位繼承人，請儘量詳載；若無法填載詳細，應先至少填載到有

人繼承之順位或下一順位之繼承人） 

□ 聲明人印鑑證明書。（各聲明人均須向戶政事務所申請一份，滿七歲之未成年人亦須申請，且須與

聲請狀上之印文相符） 

□ 聲明人如為未成年時應同時出具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未成年人拋棄繼承之同意書。（父母或法定代理

人應同時出具戶籍謄本及印鑑證明） 

□ 通知因聲明人拋棄繼承而得為繼承之人證明書。（即通知之存證信函、回執及被通知人之戶籍謄本

或經由得為繼承人簽名之書面通知） 

□ 聲請費用新台幣 1000 元。（郵寄時可至郵局購買 1000 元之郵政匯票，抬頭寫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

法院）。 

※繼承順序： 

遺產繼承人，除配偶外，依下列順序定之：（民法 1138 條） 

1. 直系血親卑親屬。（含子、（外）孫、曾孫….以下類推） 

2. 父母。 

3. 兄弟姐妹。（含同母異父或同父異母） 

4. 祖父母。（含外祖父母） 

※ 先順序繼承人未辦理拋棄繼承者，後順序之繼承人不得先行辦理拋棄繼承；另繼承權不

因歸化外國籍而消滅。 

※ 繼承權人如已出養者，喪失繼承權；被收養者，其權利義務同婚生子女。 

※ 媳婦、女婿均無繼承權，所以無庸辦理拋棄繼承。 

※管轄法院： 

※拋棄繼承事件，由繼承開始時被繼承人住所地之法院管轄。（家事事件法第 127 條） 

※拋棄繼承時間： 

繼承人得拋棄其繼承權。 

前項拋棄，應於知悉其得繼承之時起三個月內，以書面向法院為之。（須備「拋棄繼承聲明狀」，以

拋棄繼承權人為聲明人，共同具名聲明拋棄繼承）。 

拋棄繼承後，應以書面通知因其拋棄而應為繼承之人。但不能通知者，不在此限。（民法 1174 條） 

※因他人拋棄繼承而應為繼承之人，為拋棄繼承時，應於知悉其得繼承之日起三個月內為之。（民法

1176 條第 7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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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拋棄繼承聲請： 

一、若未滿七歲，則應由父母或法定代理人代為具名意思表示並蓋章。 

二、若滿七歲以上，則應由未成年人為意思表示及蓋章，並由父母或法定代理人同意未成年人拋棄繼

承之意思表示並蓋章。 

     （即由父母或法定代理人填寫同意書即可。） 

三、若父母已離婚，但未約定監護權時，依法仍係共同行使或負擔對於未成年人之權利義務，故仍須

父母二人代為具名意思表示（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部分），或父母二人同意其拋棄繼承之意思表

示並蓋章（滿七歲之未成年人部分）。 

四、如聲明人為未出生之胎兒者，亦可一併聲明拋棄繼承，惟需提出已懷孕之相關證明。 

※注意事項： 

一、 聲明人聲明拋棄繼承狀及印鑑證明之印文須全部一致。 

二、 聲明人通知因其拋棄繼承而得為繼承之人（即次順序繼承人），應以郵局存證信函聲明其拋棄

繼承之事實，並將郵寄後之回執一併檢附，以杜絕將來可能產生之爭議或或經由得為繼承人簽

名之書面通知。 

三、 聲明人如有外國籍者，相關文件應經當地中華民國駐外機構認證或證明。 

四、 聲明人如在國外者，而無法提出印鑑證明時，可向其在地就近之駐外單位為拋棄繼承之聲明、

授權在台親人代為辦理，經駐外單位認證後，即可代替印鑑、印鑑證明。 

五、 繼承在民法繼承編中華民國 96年 12月 14日修正施行前開始且未逾修正施行前為拋棄繼承之

法定期間者，自修正施行之日起，適用修正後拋棄繼承之規定。 

   繼承在民法繼承編中華民國 96年 12月 14日修正施行前開始，繼承人於繼承開始時為無行為

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未能於修正施行前之法定期間為限定或拋棄繼承，由其繼續履行繼

承債務顯失公平者，於修正施行後，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 

   前項繼承人依修正施行前之規定已清償之債務，不得請求返還。（民法繼承編施行法增訂第 1

條之 1） 

※援引臺中市北區戶政事務所 

自 104 年 9月 1日起，戶籍謄本申請人資格有重大變革 

依「申請戶籍謄本及閱覽戶籍登記資料處理原則」第二點修正規定：第一點第

二款所稱利害關係人，指與當事人具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契約未履行或債務未清償。 

同為公司行號之股東或合夥人，且為執行職務所必要。 

訴訟繫屬中之兩造當事人。 

當事人之配偶、直系血親。 

戶長與戶內人口。但寄居人口，不在此限。 

其他確有法律上權利義務得喪變更之關係。 

貼心叮嚀： 

當事人之直系姻親（媳婦、女婿、岳父、岳母、公公、婆婆）及旁系三親等內

之血親（兄弟姊妹、叔伯舅姑姨）自 104年 9月 1日起，親屬之間皆不能互相

申請戶籍謄本，若有需要請提憑本人出具之委託書辦理。 

※印鑑證明之申請 

原則上需要至申請人之戶籍所在地戶政事務所申請。 

自己備妥一顆「印章」前往戶籍所在地之戶政事務所申請，並取得印鑑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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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拋棄繼承權之簡易處理流程圖 

 

 

 

 

 

 

 

 

 

 

 

 

 

 

 

 

 

 

 

聲請人提出拋棄繼承權之聲請狀向本院

繳納程序費用（繳費處）及遞狀（收費處） 

本院收狀後分案（分案號與承辦股別） 

，接續由司法事務官進行審核。 

審核後，認不符

合法律規定，裁

定駁回。 

審核後，相關文

件有所欠缺。 

審核後，相關文

件齊備，認符合

法律規定。 

通知聲請人補正 

聲請人遵期補

正，審核後，

認符合法律規

定。 

聲請人未遵期補正 

或有遵期補正，但 

經審核後，認不符 

合法律規定。 

裁定駁回 核發准予備查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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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方式的演變 

前言：民法繼承編及其施行法於 98年 6月 10日修正公布（即 6月 12日修正施行） 

98年 6月 12日以前繼承方式有即「概括繼承為原則，限定繼承、拋棄繼承為例外」 

 

 

98年 6月 12日以後繼承方式有即「概括繼承、限定責任為原則、拋棄繼承為例外」 

 

 

 

 

 

 

 

 

 

 

 

 

 

 

 

 

 

 

 

 

 

 

 
                                                      附表一 

概括繼承 拋棄繼承 限定繼承 

概括（當然繼承） 拋棄繼承 陳報遺產清冊 

毋庸向法院辦理任何

的程序，當然繼承被 

繼承人（往生者）的 

遺產。 

 

繼承人如果知道被繼

承人（往生者）所留下

的債務大於遺產，或者

無論被繼承人財產多

寡，繼承人都無意願繼

承時，繼承人可以選擇

到法院辦理「拋棄繼

承」。 

如果被繼承人留下的

債務是否超過資產不

明時，則可以採此方 

式，於知道自己可以繼

承之時起三個月內（訓

示規定），以書面開具

遺產清冊陳報法院。 

 

由繼承人自行與被繼

承人之債權人、債務人

處理債權債務事宜。 

（自行清算遺產，續下

表） 

公示催告期滿後，由繼

承人自行與被繼承人

之債權人、債務人處理

債權債務事宜。 

「法院清算遺產」（即

向法院陳報遺產清

冊，續下表） 

如本院准予公示催告， 

於裁定期間內，繼承人

不得清償任何被繼承

人之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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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進行被繼承人（往生者）財產清算程序的區別 

「自行清算遺產」 

 

拋棄繼承 「法院清算遺產」 

（即向法院陳報遺產清冊） 

1. 繼承人不開具遺產

清冊陳報法院，仍

然是以所得遺產為 

限，負清償責任，

但是繼承人必須依

規定，比例清償債

務，而且不得損害

有優先權人的利

益，而在清償完所

有債務後，才可以

對受遺贈人交付遺

贈（民法第 1162

條之 1）， 

 

2.如果繼承人自行清

算時，沒有依前述說

明清償債務，以致於

債權人之債權有受

清償而未受清償部

分，繼承人必須負責

清償，此時，不只所

得遺產，繼承人還可

能必須以自己固有

財產負責清償。而且

如果有債權人還能

證明有其他損害的

話，繼承人也必須負

損害賠償責任。（民

法第 1162條之 2） 

 

 

 

 

所謂「拋棄繼承」，係指具

狀向法院表示不要繼承被

繼承人生前所遺留下來的

「全部財產及債務」。辦理

完成後，法律上就當作從

被繼承人死亡時起，沒有

你這位繼承人，所有財產

及所有債務都跟你無關，

即使後來發現有其他財

產，你也不能再繼承，被

繼承人的債權人當然也不

可以向你追債。 

 

1.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

債務，雖僅須以所得遺產

負清償責任，惟為釐清被

繼承人之債權債務關

係，宜使繼承人於享有限

定責任權利之同時，負有

清算義務，因此繼承人應

開具遺產清冊陳報法

院，此即為「法院清算」。 

 

2.繼承人在知悉繼承時起

三個月內向法院陳報遺

產清冊，可使繼承人透 

過一次程序之進行，釐 

清確定所繼承之法律關

係，避免被繼承人生前法

律關係因其死亡而陷入不

明及不安定之狀態，且繼

承人也不用擔心日後出現

不同的債權人進行追索以

及可能負擔損害賠償責

任。 

 

3.如果繼承人不開具遺產

清冊陳報法院，債權人可

以向法院聲請命繼承人

於 3個月內提出遺產清

冊，當然也可以直接透過

訴訟或非訟程序向繼承

人請求清償繼承債務，法

院於審理程序中，可以依

職權命繼承人於 3個月

內提出遺產清冊。 

                                                   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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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 

 

 

 

 

 

 

＋ 

 

 

 

 

 

 

 

＋ 

 

 

 

 

 

 

 

＋ 

 

配偶 

（繼承時

尚有婚姻 

關係存在 

關係存

在） 

無第一順位之繼承人後， 

由第二順位 

父母（不含繼父母） 

無第二順位之繼承人後 

由第三順位 

兄弟姊妹（包含同父同母、

同父異母、同母異父） 

※兄弟姐妹之子女並無

繼承權 

 

無第三順位之繼承人後 

由第四順位 

祖父母、外祖父母 

 

第一順位直系血親尊親屬 

子女 

↓ 

孫子女 

↓ 

曾孫子女   

↓ （以此類推） 

1.女婿、媳婦無繼承權。 

2.有無代位繼承情形。 

配偶與直系血親尊

親屬按人數平均繼

承。 

 

配偶 

為其應繼分 1/2 

直系血親尊親屬 

為其應繼分 1/2 

配偶得 1/2 

其餘 1/2由父母按

人數平均繼承。 

配偶 

為其應繼分 1/2 

父母 

為其應繼分 1/2 

配偶得 1/2 

其餘 1/2由兄弟姊

妹按人數平均繼承 

。 

配偶為其應繼分

1/2 

兄弟姊妹為其應

繼分 1/2 

繼承人 繼承人 法定應繼分 法定特留分 

配偶得 2/3， 

其餘 1/3由祖父母 

、外祖父母按人數

平均繼承。 

配偶為其應繼分

1/2 

祖父母、外祖父母

為其應繼分 1/3 


